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扎实做好 2024 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工作，

现将近期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落实导师责任制

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要严格落实导师立德树人

职责，导师应积极指导申请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，认真审查，

严防学位论文作假、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。

（二）严把质量要求

在研究生实践环节考核、毕业资格审核、论文盲审、答辩等

环节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导师要严格按照标准审核，加强对学

位论文的学术规范和质量水平的把关。

（三）加强管理和服务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和遵守保密规定的

前提下，按照有关要求积极稳妥开展培养和学位授予相关工作。

二、毕业创作、展演工作

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创作、展演等工作应在 5 月 21 日前完

成，且不得晚于毕业论文答辩时间。

各培养单位须于研究生毕业创作、展演前 5 个工作日向研究

生院提交经本单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分委会审核通过的《内蒙古艺

术学院硕士毕业专业能力展示委员会组成人员审核表》，该成员



名单经学校审核通过后，由各培养单位邀请委员会成员开展专业

能力展示评分工作，由委员会委员填写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硕士毕

业专业能力展示评分表》。

三、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审核工作

（一）提交论文初稿

3 月 10-15 日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本单位 2024 年春季

学期毕业生资格审核工作，同时提交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硕士毕业

资格审核汇总表》。

3 月 25 日前，提交通过毕业资格审核的硕士生学位论文初

稿，同时提交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、

意识形态审核情况》。毕业生学位论文须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艺术

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》撰写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。

（二）组织预答辩

3月26日—4月1日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研究生预答辩，

学生进一步修改完善学位论文。预答辩不通过者名单须于 4 月 1

日前提交至研究生院。

（三）提交论文定稿

4 月 3 日前，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定稿。

论文要求提供 PDF 格式和 WORD 格式两种版本。专业学位硕士研

究生需同时提交毕业作品，论文和毕业作品命名方式：学院全称

_学号_姓名，论文须隐去导师和作者本人的信息。各培养单位组

织相关毕业生填写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位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。

（四）学术不端检测

4 月 4 日—12 日，研究生院开展学术不端检测工作。硕士研



究生学位论文检测重复率≦20%为合格，本次论文检测不通过者

需于下一轮重新提交学位申请。

（五）“双盲”评审

4 月 13 日—5 月 8 日，研究生院组织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的毕

业生学位论文“双盲”评审。

学位论文盲审结果的处理按照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

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》执行，申请复评的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间

内提交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审申请表》；论文评

阅书中有“修改后答辩”意见的研究生须及时完成学位论文修改，

并于答辩前向本人培养单位提交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位论文修改

情况审查表》。

（六）学位论文答辩

5 月 9 日-21 日，各培养单位组织符合答辩条件的毕业生开

展学位论文答辩工作，答辩秘书须由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职教师

担任。

5 月 9 日前，各培养单位将通过本单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

会审核的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审核表》

提交至研究生院，该成员名单经学校审核通过后，研究生院向培

养单位发放毕业生论文答辩表决票和建议授予学位表决票，由各

培养单位邀请答辩委员会成员开展学位论文答辩。答辩过程中，

由答辩秘书协助答辩委员填写完成论文答辩表决票和《内蒙古艺

术学院硕士论文答辩会议记录和决议书》（一式两份)。

（七）学位论文修改

5 月 22 日-25 日，毕业生根据答辩委员会表决意见，及时完



成论文修改，并向本人培养单位提交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位论文

答辩修改情况审查表》。

（八）召开学位分委员会

5月26日-30日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召开学位分委员会会议，

审核表决本单位硕士学位授予情况，填写建议授予学位表决票。

（九）提交毕业材料

5 月 31 日前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提交毕业生以下材料：

1.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)；

2.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位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
3.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学籍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
4.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硕士毕业专业能力展示评分表》（一份）；

5.《论文答辩会议记录和决议书》（一式两份)；

6.《论文答辩表决票》（一套）

7.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授予学位审核报告》（含

建议授予学位表决票）（一套）；

8.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位论文修改情况审查表》（如有，一

份）；

9.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位论文答辩修改意见审查表》（如有，

一份）；

10.学位论文（一式五份）；

11.毕业生及申请学位者的电子材料(含 PDF 版学位论文，电

子版论文分别按学术学位硕士、专业学位硕士分类，论文要求提

交 PDF 格式，其中论文“原创性说明 ”处必须有作者和导师的

签名，论文命名方式为：学术型硕士：S_14531_学号_姓名，专



业学位硕士：ZS_14531_学号_姓名)。

具体各阶段工作时如下表所示：

1 3 月 25 日 研究生培养单位提交论文初稿

2 3 月 26 日—4 月 1 日 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预答辩

3 4 月 3 日
研究生培养单位提交学位论文和毕业作品电子

版定稿

4 4 月 4 日—12 日 研究生院组织学术不端检测

5 4 月 13 日-5 月 8 日 研究生院组织双盲评审

6 5 月 9 日-21 日 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学位论文答辩

7 5 月 22 日-25 日 研究生修改论文

8 5 月 26 日-30 日 研究生培养单位召开学位分委员会

9 5 月 31 日前 按要求报送全部毕业材料

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时间要求，安排好毕业研究生的学

位论文答辩工作和毕业材料的上报工作，逾期报送者责任自负。

特此通知

研究生院

2024 年 3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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